
附件 2

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责任书

甲方：汕头市安居工程发展有限公司

乙方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广东

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按照“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

和“谁使用、谁管理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乙方作为甲方场地承租人，

应负责承租范围内所有安全管理工作。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，乙

方为生产经营单位承担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对使用场地负

责，为此甲、乙双方签订以下安全责任书。

一、乙方租赁甲方生产经营用房 (场地),在经营中应承担以下安

全责任：

1、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地方各项治安、消防安

全管理制度，自觉接受执法和主管部门的检查和甲方监管。

2、乙方应根据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各项具体安全制度

和应急预案,并组织实施、演练, 制定安全岗位责任制，划分防火责

任区,指定安全防火责任人,按照国家标准完善安全生产必备的硬件

设施,配备消防器材并掌握其使用方法,办理完毕各类资质许可和证

照方可营业。

3、乙方在经营过程中加强日常安全管理，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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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教育，乙方承诺按照消防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配齐消防设施器材，

定期做好防火检查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确保安全。

4、未经甲方同意,乙方禁止拆墙、打洞,堆放超过场所负荷的重

物,损坏附属设施影响建筑结构。需要对场所装修的，在不影响建筑

结构的情况下,报经公安、消防、房管部门批准同意后方可进行施工，

并验收合格，才能使用。

5、乙方在经营活动中不得在承租区域内存放易燃、易爆、有毒

等危险品。乙方不得利用租赁房屋从事非法生产、加工、储存等违法

犯罪活动。

6、乙方应妥善管理承租区域内消防、安全设施设备，定期进行

检查、维护，对过期、失效消防器材进行及时更换。

7、乙方用电必须符合安全规定，不准乱拉接电线，不准超负荷

用电。不准使用违禁电器，不准使用不符合标准的保险装置。

8、禁止使用明火，在营业场所需要安装使用明火时，必须符合

安全规定，不具备条件的禁止使用，经防火负责人批准，并指定专人

管理。

9、乙方应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有关消防安全，防火防盗工作的方

针、政策和工作部署，结合自身的生产、经营实际情况，制订安全工

作制度，落实防火，防爆，防盗措施，经营工作场所必须坚决杜绝出

现“三合一”现象，对电器，电线设置要符合安全规范，不得在租赁

场地对电动车进行充电，严格执行消防制度，完善消防安全设施。

10、乙方每天停止营业后，必须进行彻底检查，消除易燃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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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好电源、火源，办妥交接班，有关人员方可离去。

11、乙方在生产经营工作中要经常开展安全检查，发现隐患及

时整改，确保安全。如违反有关安全规定，玩忽职守，导致发生事故，

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。

二、乙方在进行装修施工过程中应下安全要求

1、乙方在开工装修前如需向消防主管机关申报，需待批准并获

得消防部门批复的有关文件后方可施工。乙方要严格执行有关部门批

准后的施工方案，不得擅自更改。装修完成后，并经消防部门验收合

格，方可营业。

2、乙方负责其所承包装修区域内的治安、消防等安全工作，乙

方负责对进场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防火安全教育，并按照有

关标准制定动火、用电、高空作业等装修施工安全防范措施。

3、乙方施工的堆料或垃圾不得阻挡消防设施,不得堵塞消防疏散

通道,并及时清理垃圾。

4、施工中,凡因乙方未遵守消防法规而造成火险、火灾,乙方必

须承担责任并赔偿一切经济损失。

5、甲方在检查中发现施工过程有违反消防安全规定或未按相关

规定施工的,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整改,乙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,甲

方有权责令乙方停工。

三、违约责任

乙方接受当地公安消防和甲方的检查、指导,严格执行消防和有

关规定。甲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安全责任书以上条款的约定对乙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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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安全监督和检查。甲方在检查中发现乙方违反以上条款约定或违

反消防、治安及其他安全规定的,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整改,乙方应

积极落实整改。乙方未按要求进行整改,严重影响甲方正常生产经营

及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给甲方资产造成重大安全风险,甲方视为乙方

违约,乙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租赁使用期内,因乙方违反消防法和

有关法律法规规定,发生火灾和其它人身伤害事故及财产损失, 乙方

应负完全经济赔偿责任、民事、刑事责任。

四、附则

1、此安全责任书是乙方做出的保证和承诺，若有违反上述内容，

将承担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及消防法律法规的相关法律责任。

2、此安全责任书一式两份,甲乙双方各执一份,具有相同的法律

效力,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 乙方

代表 代表

年 月 日


